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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亚洲不仅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而且还可能成为21世纪

世界的主要贸易地区。我们的分析表明，“超大型区域贸易协定”

（mega-regional	trade	deals），譬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TPP）、《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以及《区域

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3个贸易协议，可在亚洲

达到上述目标的过程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并对《跨大西洋贸易

和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等“仅限西方“的协议构成重要

的制衡。这3个协议在成员国方面各有差异，因此对亚洲各国经

济的潜在影响也不尽相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目前有12个成员国，《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目前

有21个成员国，旨在推进跨太平洋一体化，而《区域全面合作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旨在深化“东南亚国家联盟”（东

盟）10个成员国和其在亚洲和大洋洲的最重要的6个贸易伙伴（

东盟+6）之间的关系。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最为排他性的协定，与《

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以及《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2个贸易协定相比，其对亚洲的实际经济收

入会产生更多的负面影响。但这些负面影响局限在较窄的范围之

内。由于10个东盟国家中只有4个加入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TPP），从长远来看，这可能会阻碍东盟的一体化进程。

由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不包括中国，这可能被

视为美国对中国的蓄意遏制行为。虽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TPP）对中国经济福利、产业附加值以及贸易结构所造成

的负面影响是相对可控的，但从经济角度来看，把世界最大的贸

易国家一中国排除在外是不合情理的，同时对各成员国而言也意

味着经济利益的损失。因此，在此问题上政治层面上的考量应该

是关键因素。

《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是3个超大型区域自由贸易

区中最大的。重要的是FTAAP包括全球2个最大的经济体：美国

和中国。因此FTAAP可能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可为该地区乃

至之外未参加FTAAP的亚洲成员国提供重要的动力。与FTAAP

一样，据我们的估算，《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也对亚洲多数国家，包括各非成员国具有积极的经济

影响。越多亚洲国家参与，对亚洲内一体化的进程就越有利。

就经济影响而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3个

超大型区域协定中最不利的协定，而《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

（FTAAP）可真正地推动该区域的贸易。可是在不久的将来，由

于不太可能达成《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而是有可

能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区域全面合作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因此后2个协定的并存可为达成《

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铺平道路。

我们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区域全面合作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并存的研究表明，如果2个协定都被

签订，则整个亚洲将会受益良多。《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

系协定》（TTIP）对亚洲经济可能产生负面的影响，这2个协定

也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制衡良方”。总的来讲，21世纪贸易协定

旨在制定新规则，尤其是非关税贸易壁垒领域的新规则。加入或

者不加入这些协定，将影响亚洲国家在制定国际贸易标准的过程

中所扮演的角色：谁将会积极地构建21世纪的世界贸易秩序一是

东方还是西方？或更直白地说，是中国还是美国？这是本文所分

析的超大型区域协定所涉及的、且超出经济影响范畴之外的政治

议程上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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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论：超大型区域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新秩序

自由贸易可提高经济利益并使个人受益。自亚当·斯密和	大卫·

李嘉图以来，这一直是自由贸易倡导者的信条。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之后，自由贸易倡导者希望创立一个“国际贸易组织”

（ITO）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该组织旨在通过1948年的《哈瓦

那宪章》把自由贸易在其成员国中加以制度化。由于未得到美国

的批准，该计划流产。关贸总协定（GATT）作为一个降低关税

的多边框架协定被保留下来，并成为现世界贸易组织（WTO）

成立的基础之一（VanGrasstek	2013年：10-11）。在未能创

建“国际贸易组织”（ITO）的同时，区域贸易协定（RTA）的数

目得到增加。RTA的部分规章超出了GATT的规章，例如在1951

年创立了“欧洲煤炭和钢铁共同体”（ECSC）。同样在世界其

他地区，各种自由贸易一体化区域和自由市场一体化区域也被

创立，例如在1960年创立的“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区”（LAFTA）

、在1973年创立的“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CARICOM）

来源：通过网址：	http://ftavis.com	访问FTA	Vis。	(访问日期：2016年4月28日)。
注解：区域贸易协定（RTA）全名见缩略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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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948年-2014年间每年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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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2：	在1948年-2014年之间，区域贸易协定的增加

如何读取插图？
彩色：基于关键陈述所设定的深度指数   不适用 n    0 低  n n n n n n n  n 7 高
圆点大小：协定总数量    0      20      40      60      80      100

来源： 通过网址： http://ftavis.com 访问FTA Vis。 (访问日期：2016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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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的《亚太贸易协定》（APTA）以及1983年的“中非国

家共同体”（ECCAS）（图1）。

同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进行了多轮关贸总协定

（GATT）谈判，降低了更多关税（包括在1964年举行的肯尼迪

回合谈判和在1973年举行的东京回合谈判）。由于东欧剧变及“

铁幕”最终垮台等一系列事件的影响，1986年到1994年间举行的

乌拉圭回合谈判使世贸组织的概念再次被提上议题，并成为可能

（VanGrassek	2013年：11、24）。在举行下半程的乌拉圭回

合谈判期间，特别是从1991年以来，由于对农业贸易存在争论

而使其被迫停止时（WTOa），各种区域协定也得到蓬勃发展。

据分析，在1986年到1990年之间仅仅达成了41项区域贸易协定

（RTAs），而在1991年至1994年之间则达成了126项区域贸易

协定（RTAs）（参见FTA	Vis）。自1991年以来，区域贸易协定

（RTAs）的深度也有所提高。深度指某区域贸易协定（RTA）涵

盖的非关税贸易壁垒的程度。1	因此，各种协定的异质性也显著

增加。经济学家Jagdish	Bhagwati在1995年称此现象为“意大利

面碗效应”（见插图2）。与此同时，参与区域贸易协定（RTAs）

讨论的亚洲经济学家们称上述现象为“面碗效应”（Kawai	和Wig-

naraja	2013年）。1995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世贸组织

（WTO）成立。世贸组织（WTO）旨在构成世界多边贸易秩序

的基础，因此应是公平、非歧视、包容并且（理论上）是向所有

遵守现有规则的国家开放的。考虑到123个原始签字国的不同发

展水平，因而对其进行了有关的过渡性安排（WTOb）。因此多

边主义的支持者似乎在20世纪更接近世界贸易新秩序的愿景。

在2001年，作为世界主要贸易大国之一的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

（WTO），世贸组织（WTO）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从那

以后，多边进程就一直止步不前。在2001年就开始的多哈回合

谈判经过长达12年反复中断的谈判，终于在2013年底在印度尼

西亚的巴厘岛达成一致（“巴厘岛一揽子计划”）。其中特别是在

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双边市场准入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Bellmann	2014年）。巴厘岛一揽子计划

被搁置了一年，原因是印度和美国达成双边协议之后，印度直到

2014年11月才批准该计划。（WTO	2014年）。 

1	 	使用由Andreas	Dür,	Leonardo	Baccini以及Manfred	Elsig三人于2014年发明的指
数，可用0-7级的量度测量深度，考虑七个原则：降低关税、知识产权（IPR）、政府
采购、贸易技术壁垒、服务、投资以及竞争（参见FTA	Vis）。

多哈回合谈判的进展再次表明，在世贸组织（WTO）的全部利

益相关人中，旨在深化贸易管理问题的多边谈判过程要达成共识

是一项多么费时费力的工作。因此，在多哈回合谈判期间，该问

题转变成区域贸易协定谈判的内容是不足为奇的。自2001年以

来，各类区域贸易协定（RTAs）的深度大大增加（插图3）。经

济学家Richard	Baldwin于2014年谈到“20世纪的区域贸易协定

（RTAs）”时说，它们具有相对较低的深度，同时特别关注降低

关税以及“21世纪的区域贸易协定（RTAs）”，这类区域贸易协

定（RTAs）旨在促进国际生产流程向更深的层次发展。

同时可见另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可被解释为试图绕开多边主义

壁垒：在这层意义上，经常讨论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

关系协定》（TTIP）代表新一代的区域贸易协定（RTAs），按

地理范围划分可将其称为超大型区域贸易协定（世界经济论坛	

2014年）。这些贸易协定也包括针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以及《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跨太平洋一体化的计划。

这些贸易协定的发展对以世贸组织（WTO）为代表的世界贸易

多边秩序的影响在学术上是有争议的。例如，Baldwin（2014

年）认为区域多边主义代表全球贸易机会，而其他人则将其看作

是对多边主义原则的一种威胁，因为20世纪的多边主义是来之不

易的（Kawai和Wignaraja	2013年：3）。显而易见的是，当今

世界贸易秩序正在发生改变。它将会也必须在21世纪重建自身。

特别是，多边主义和地区主义是否可以和平共存，或是这两种现

象是否协调，还是一个问题。关键的问题是，上述超大型区域贸

易协定是否产生相互竞争的贸易集团，或它们是否可对世贸组织

（WTO）的多边一体化进程产生长期正面的影响。

为了评估这些贸易协定的影响，首先必须讨论其对世界不同地区

的经济效应。与世贸组织（WTO）的贸易协定相比，也产生了

各协定的排他性如何影响非成员国的问题，同时也产生了这几类

超大型区域贸易协定的并存可能意味着什么的问题。这些问题就

成为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Bertelsmann	Stiftung）和德国Ifo经

济研究学院有关超大型区域贸易协定经济效应的研究系列论文的

研究焦点。本篇作为我们系列论文之一，论述了超大型区域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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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对亚洲国家	2	的意义和亚洲在世界贸易新秩序中所扮演的角

色。

在下节中，我们简要探讨各类区域贸易协定（RTAs）在亚洲的

发展，然后探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亚太自

由贸易区协定》（FTAAP）以及《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的背景情况及其对亚洲各国的经济影响。作为亚

洲2个重要的国家，我们将对中国和马来西亚进行更详细的案例

分析。

2		由于地理区域范围的缘故，依据联合国的地理区域目录，我们将分析研究的国家
集中于东亚、南亚以及东南亚各国（地区代码：030、034、035）。台湾地区不能
独立列示，因此本文将其作为东亚的一部分（2013年联合国统计署）。因为在GTAP
数据库中有数据限制，在区域汇总时，将下列国家和地区放在一起：澳门（中国澳门
特别行政区）、朝鲜人民共和国、阿富汗、不丹、马尔代夫、文莱、缅甸、东帝汶。
因此针对这些国家，不能报告具体国家的结果。

               
插图3：	在1948年-2014年之间，区域贸易协定深度的演化趋势

如何读取插图？ 
深度指数  不适用 n    0 低  n n n n n n n  n 7 高
来源： 通过网址： http://ftavis.com 访问FTA Vis。 (访问日期：2016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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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亚洲在世界贸易中的作用：审视“面碗效应”

由于亚洲在过去15年间的迅猛发展，21世纪的亚洲有可能成为世

界贸易最重要的地区。自2001年以来，亚洲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

连续多年逼近欧洲。欧洲在全球的出口份额一度在40%以上，由

于全球金融危机，其出口份额急剧减少，2014年在约为36.8%。

而与之相比，亚洲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则从25.0%上升到32.0%

。该地区可从对欧洲经济不利的金融危机中获利（图4）。全球

进口的情况也是相似的（WTO	Statistics	Database）。当2014

年亚洲的进口份额达到33.5%时（2001年为22.0%），欧洲在

0

10

20

30

40

50

201420132012201120102009200820072006200520042003200220012000

图4：2000年-2014年间，选洲/地区在全球出口总值中的份额（商品贸易）（以百分比计算）

n 欧洲     n 亚洲     n 北美洲     n 中南美洲     n 非洲 

来源：WTO统计数据库。通过网址：http://stat.wto.org访问。（访问日期：2015年7月30日）。	 	
注解:	2000年-2002年间，中南美洲包括墨西哥。自2003年起，北美洲包括墨西哥。
2000年-2002年间，欧洲包括独立国家联合体	(CIS)。自2003年起，CIS	列为独立地区。	 	

2014年的进口份额为36.4%（2001年为41.3%）。在亚洲生活着

近乎60%的世界人口（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由于

亚洲拥有充满活力的中产阶层，因此成为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

消费者市场。亚洲各国在国际生产制造网络和全球价值链中的重

要性与日俱增（Bauer	2014年：4）。按国内生产总值（GDP）

计算，全球前10大经济体中，亚洲占有3席，分别为中国、日本

以及印度。2014年，亚洲占22%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

，其中13%的份额应归于中国。据亚洲开发银行2011年3月估

中国加入世家贸易组织 (WTO) 全球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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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框：方法

Ifo模型（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模型）由Rahel	Aichele、	

Gabriel	Felbermayr和Inga	Heiland（2014年）进行了描述，

是Lorenzo	Caliendo	和Fernando	Parro（2015年）模型的一

种扩展版本。它是一种多行业贸易模型，其特点是涵盖了关

税贸易壁垒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商品和服务贸易流，而且详

细说明了全球投入与产出关系，从而涵盖整个全球价值链。

如同2014年Arnaud	Costinot和Andrés	Rodríguez-Clare两人

所引入的其它现代贸易量化模型一样，该模型可以参数化，

参数化的基础是模型本身具有的均衡关系所形成的简单的计

量经济学方程式。在Ifo贸易模型中，两种类型的行业水平参

数是至关重要的参数：关税变化影响贸易流的弹性参数和各

类特惠贸易协定（PTAs）对这些相同贸易流的影响参数。我

们利用后者，并借用Rahel	Aichele、Gabriel	Felbermayr和

Inga	Heiland（2014年）所描述的Ifo贸易模型中的详细分类

法，来区分浅层次的协定和深层次的协定。这些贸易弹性参

数和贸易成本矩阵都可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段估算出来。

本模型所使用的数据都是来自2007年“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GTAP）的基准线提供的数据。它涵盖17个商品行业和15

个服务行业（其中之一的“住房”业不是贸易行业）以及134

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数据为每个

国家或地区提供投入—产出表格，可显示任一产业（国内或

国外）为其它产业（国内或国外）的生产投入是多少，同时

使用多少主要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数据库也始终包含

产出数据和有关双方工业水平的贸易流信息。在下列思考试

验中，模拟了超大型区域贸易协定的影响。在我们今天的世

界中，如果假设超大型区域贸易协定的签订国家具有在数据

中所能观察到的浅层次（TPP、RECP、FTAAP）或深层次

（TTIP）的特惠贸易协定的话，那么行业贸易流、工业级

影响以及总经济福利将会怎样？本质上这意味着《跨大西洋

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对贸易成本具有类似

深层次协定一样的影响；同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或《区域全

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贸易成本具有类似

浅层次协定一样的影响。全部可预测的影响都是一般均衡影

响。他们在全部134个国家中考虑收入调整、各行业国家间

的贸易流反应、附加值变化、以及由超大型区域贸易协定所

导致的政府收入变化。此计算结果可被解释为一种长久的水

平影响（即它们将可在10-12年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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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948年-2014年间亚洲区域贸易协定增加

亚洲的区域贸易协定,1949 亚洲的区域贸易协定, 1970

亚洲的区域贸易协定, 1990 亚洲的区域贸易协定, 2014

来源：通过网址：http://ftavis.com	访问FTA Vis。	(访问日期：2016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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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截止到2025年，亚洲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份额

将会增长到52%。因此，亚洲在国际贸易中超过欧洲成为全球经

济中心只是时间问题。3

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世贸组织（WTO），在推进亚洲融入多边

贸易体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和日本等亚洲各

国也开始在各类区域贸易协定（RTAs）谈判过程中扮演日益积极

的角色。2001年，中国和日本一个区域贸易协定也没签定。截

止到2014年，该数字分别为13个（中国）和15个（日本）。随

着各类区域贸易协定（RTAs）数目的不断增加，亚洲各国之间以

及与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如图5中所示，我们有理由

把亚洲各类区域贸易协定（RTAs）的发展情况与Bhagwati1995

年所说“意大利面碗效应”类比而称为“面碗效应”（Kawai和Wig-

naraja	2013年）。除此之外，也出现了针对超大型区域贸易一

体化的3个贸易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以及《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其中《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和《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谋求实现更紧密的亚太区

域贸易一体化。《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则旨在亚洲和大洋洲之间实现更紧密的贸易一体化，并以“东南

亚国家联盟”（东盟）为中心。由于这3个超大型区域贸易协定在

其成员国构成上存在差异，因此其相应的经济影响对不同的亚洲

内部各成员国和第三国也不尽相同。另外，同时存在数个超大型

区域贸易协定的情况也是可能的。在下一节中，我们将分析研究

这3个超大型区域贸易协定对亚洲各国的影响。对我们在分析研

究中所用的方法，请参见下列信息框。其深入解读还可在Rahel	

Aichele、Gabriel	Felbermayr	和Inga	Heiland等3人于2014年撰

写的文章中找到。

3		有人担忧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在将来遭受“硬着陆”，对全球的影响也将涉及此
方面，但本文不对此做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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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亚太地区的超大型区域贸易协定和其对亚洲国
家的影响

协定》（RCEP）之外，尽管最初是美国在加入《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TPP）之前提议创立《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

（FTAAP），中国也支持创立更为全面的《亚太自由贸易区协

定》（FTAAP），该协定旨在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

的全部成员国融入到一块大型自由贸易区中。

在本节中，我们简要地浏览了3个贸易协定的背景情况，然后讨

论了3个贸易协定对亚洲各国，包括成员国以及非成员国实际收

入的影响

3.1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美国在贸易领域

中的“重返亚洲”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概念基于《跨太平洋战略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SEP）。该协定自2006年就已存在，由

文莱、智利、新西兰和新加坡4国，即“太平洋4国”（P4）签订		

。5	在2008年和2013年之间，另外8个国家与这4国就贸易自由化

问题进行了磋商谈判（表格1）。谈判于2015年10月5日结束，

但协定仍须由成员国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的12个成员国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7%（28万亿美

元）、占世界贸易的25%（11.6万亿美元）、同时占世界人口的

11%（8.02亿人口）（Aichele和Felbermayr	2015年：4）。

自美国加入以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也在西方

媒体中得到更多关注。当美国希望TTIP对其跨大西洋的经济关系

创造未来的框架条件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则

5		在2002年，智利、新西兰和新加坡在墨西哥“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就创建“太平
洋3国紧密经济伙伴关系”（P3-CEP）开始谈判。文莱在2005年是TSEP的发起成员
国，TSEP由P3-CEP倡议演化而来。（2005年新西兰外交事务和贸易部）

多哈回合谈判的停滞不前和对多边进程的不满是近年来超大型

区域贸易协定得到快速发展的原因。当许多亚洲国家加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

（FTAAP）或《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时，为了形成一个跨大西洋经济体，欧盟和美国正在谈判《跨大

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大西洋两岸的人担

心，如果将来《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

的历史性机遇未实现，有关贸易和投资的标准和法规可能会被亚

洲，尤其是中国所制定。西方工业化国家在21世纪预期已经将会

丧失国际重要性和影响力，上述情况将会使他们丧失更多。此处

的讨论可总结为一句口号“亚洲崛起、欧洲衰落”。4	因此西方国

家将《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视为试图创

建世界贸易新秩序的高标准的先驱。

亚洲各国的利益也绝不是一致的。东盟各国希望通过《区域全面

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实现以东盟为引领者的一体

化。因为《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也包括

中国，所以能使其服从该协定的管理。日本也加入了《区域全面

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而且同时依赖于《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而中国仍未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TPP）。美国自2008年已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TPP）。日本希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对

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能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详情

参见2014年Basu	Das	或2014年	Hamanaka）。中国对《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反应一直是游离不定，它怀疑由

美国领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遏制中国的企

图，但后来中国仍考虑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中国社科院	2012年）。除了《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

4		参见2012年6月10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中的举例或2011年Sand-
schneider中的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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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跨太平洋的参照物，而且也成为美国“重返亚洲”在经济方面

的象征。自日本在2013年加入此贸易协定以来，中国一直密切

注视事态发展。东盟各国也一直对此存有怀疑态度。由于东盟只

有4个成员国加入该协定，所以有担忧这会导致东盟的经济分化

（Hamanaka	2014年：14）。

然而，从经济角度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对

其成员国而言是一个好的交易，因为他们总体上将从中受益

（Petri、Plummer和Zhai	2014：6）。在下一节中，我们将分析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将如何影响亚洲各国，特别

是比较成员国和非成员国之间的差异。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对亚洲各国的经济影响

本文分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3个版本，这3

表1：《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成员国

成员国 加入TPP时间

澳大利亚 2008

文莱（东盟） 2005

加拿大 2012

智利 2002

日本 2013

马来西亚（东盟） 2010

墨西哥 2012

新西兰 2002

秘鲁 2008

新加坡（东盟） 2002

美国 2008

越南（东盟） 2008

来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历史篇》	(TPP: History)

表格2：在不同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P）方案中的实际收入变化（以百分比计算）

国家 是否加入《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TPP）

亚太经合组织/东盟 成
员资格

浅层次的《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TPP) 

只涉及关税的《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深层次的《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TPP）

越南    是 APEC, ASEAN 5.38 0.70 16.50

马来西亚   是 APEC, ASEAN 3.11 – 0.09 24.93

日本   是 APEC 2.17 0.08 3.45

新加坡    是 APEC, ASEAN 0.86 0.01 9.09

蒙古    否 0.24 – 0.02 0.15

巴基斯坦    否 0.13 – 0.01 0.10

尼泊尔    否 0.08 0.01 0.11

斯里兰卡     否 0.06 – 0.01 – 0.03

伊朗    否 0.05 0.01 0.12

菲律宾    否 APEC, ASEAN 0.05 – 0.03 – 0.51

印度    否 0.03 – 0.01 0.01

印度尼西亚    否 APEC, ASEAN 0.02 0.00 0.09

孟加拉    否 0.01 – 0.02 – 0.12

韩国    否 APEC – 0.01 – 0.02 – 0.25

香港    否 APEC – 0.06 0.00 0.27

柬埔寨    否 ASEAN – 0.06 – 0.12 – 0.75

台湾    否 APEC – 0.07 – 0.05 – 0.72

中国    否 APEC – 0.08 – 0.04 – 0.32

老挝    否 ASEAN – 0.12 0.00 0.18

泰国 否 APEC, ASEAN – 0.12 – 0.09 – 0.41

来源：	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提供计算数据
注解：	根据浅层次方案分类国家。	
参见脚注2，说明选择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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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版本在处理非关税贸易壁垒——即其深度方面存在差异。由于

各成员国的多样性且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我们看来浅层次

是最现实的。不同版本的经济影响存在着明显差异。通常来说，

由于所考虑的各国之间的关税水平已经较低（2007年未加权平均

为4.9%，全球平均为7.2%），所以通过该协定消除关税的影响

是最小的。在21世纪中，非关税贸易壁垒远比低关税重要。因此

在浅层次和深层次的方案中，非关税壁垒的削减所导致的经济影

响差别很大：在这两个方案中，某些改变是在两位数之内，同时

根据国情和方案有较大的波动（参见表格2）。加入《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TPP）的亚洲国家，即日本、马来西亚、越南

和新加坡（文莱因无数据所以不含在模型之内）从消除非关税贸

易壁垒的协定中受益最多。输家包括未加入TPP的东盟成员国：

柬埔寨和泰国。可在浅层次和深层次方案中，我们清楚地发现所

担忧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导致的东盟国家的经

济分化：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成员国可获

得巨大的收益，但作为非成员国的收益则接近于零，或甚至受到

负面影响。如果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只是为

了降低关税，对马来西亚的经济影响相当突出：尽管马来西亚是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成员国，但马来西亚将会

遭受轻微损失（–0.09%）。依据不同方案，在所考虑的各国中

经济影响存在最大波动，经济变化值在-0.09%到+24.9%之间。

紧随其后的是越南，其受影响的变化值在+0.7%到+16.5%之间。

在仅涉及关税的案例中，2国损失大量的关税收入，同时其工资

或价格并无明显改变。在浅层次方案中，消除非关税贸易壁垒超

过了该损失水平，同时在深层次方案中的实际收入则得到大量

增加。在2套方案之间，收入变化的波动也取决于各个行业和其

在各自国家经济中的作用。在3个超大型区域协定的浅层次方案

中，消除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影响远低于深层次方案的影响。因此

只是深层次的协定可能才有显著的影响。

3.2	《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一种包容性的选

择？

《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的概念可追溯到20世纪80

年代末的讨论，其目标是在亚太地区实现更大的经济一体化。

在这方面，欧洲一体化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谈判是重要的推动力量（1989年2月21日：Australian	Finan-

cial	Review）。可是这些情况并未产生一个自由贸易区，而是

创建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它成立于1989年，由

12个太平洋沿岸国家组成（参见表格3）。“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旨在“通过促进平衡、包容、创新、和平发展以及加速

地区经济一体化,来提高该地区人民的福利”（APECa）。

2004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私营部门咨询理事

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提出，以

《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的形式创建一个正式的自

由贸易区。2010年后，《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一

直是“推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地区经济一体化议程

的主要因素”（2010年：APEC）。现有的“东盟+3”和“东盟+6”

（参见第3.3节）应作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的基础。美国最初引领《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的

发展方向，但从2008年起，美国的重心转移到《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TPP）上，并希望在参加有关《亚太自由贸易

表3：“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

成员国 加入时间

澳大利亚 1989

文莱（东盟） 1989

加拿大 1989

智利 1994

中国 1991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1991

印度尼西亚（东盟） 1989

日本 1989

马来西亚（东盟） 1989

墨西哥 1993

新西兰 1989

巴布亚新几内亚 1993

秘鲁 1998

菲律宾（东盟） 1989

俄罗斯 1998

新加坡（东盟） 1989

韩国 1989

台湾 1991

泰国（东盟） 1989

美国 1989

越南（东盟） 1998

来源：“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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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协定》（FTAAP）的具体谈判之前，完成《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TPP）的谈判工作。特别是在日本加入《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TPP）之后，中国最近更青睐《亚太自由贸

易区协定》（FTAAP）。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亚太经济合作

组织”（APEC）成员国承诺将在2014年北京举办的“亚太经济

合作组织”（APEC）会议上具体实施《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

（FTAAP）（2014年：APEC）。可是，美国成功地阻止了创建

《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的确定时间表（Solís	2014

年）。

从长远来看，由于涉及到全体“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

员国，特别是包括3个主要成员国：美国、中国以及俄罗斯，《

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为亚太地区提供一种比《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更为包容的选择。因此《亚太自由

贸易区协定》（FTAAP）将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6%

（42万亿美元）、世界贸易的约45%（21万亿美元）以及世界人

口的39%（2.8亿人口）（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可

是由于未包括东盟的3个成员国在内，因此《亚太自由贸易区协

定》（FTAAP）如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一样，

也可使东盟内部产生经济分化。亚洲第二大国印度也不包括在

内，这可能对亚洲内部的一体化进程不利。因此在下一节中，我

们将详细分析可预测的影响。

《亚太自由经济贸易区协定》（FTAAP）对亚洲各国的经济影响

浅层次也是三个方案的《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中最

可能被复制的场景。正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

成员国一样，FTAAP所涉及的各国在其发展水平上也存在差异。

《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总共有21个成员国，比TPP

表格4：在不同《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方案中的实际收入变化（以百分比计算）

国家 是否加入《亚太自由贸
易区协定》（FTAAP）

亚太经合组织/东盟	成
员资格

浅层次的《亚太自由贸
易区协定》（FTAPP） 

只涉及关税的《亚太自由
贸易区协定》（FTAPP）

深层次的《亚太自由贸
易区协定》（FTAPP）

蒙古    否 14.70 – 0.09 23.70

台湾    是 APEC 10.77 1.94 30.38

越南    是 APEC, ASEAN 8.18 0.40 37.80

马来西亚    是 APEC, ASEAN 7.62 1.86 42.26

泰国    是 APEC, ASEAN 5.93 1.61 23.73

中国    是 APEC 5.89 0.95 17.67

伊朗     否 5.00 0.51 8.93

香港    是 APEC 4.45 0.39 21.01

柬埔寨    是 ASEAN 4.42 – 3.26 10.36

韩国    是 APEC 4.33 0.77 13.46

日本    是 APEC 3.82 0.46 7.73

印度    否 3.63 0.14 8.18

巴基斯坦    否 3.62 – 0.33 6.79

新加坡    是 APEC, ASEAN 3.31 0.82 19.17

尼泊尔    否 3.23 0.26 6.80

印度尼西亚    是 ASEAN 3.20 0.95 11.05

斯里兰卡    否 3.15 -0.12 7.65

菲律宾    是 APEC, ASEAN 2.87 0.18 18.53

老挝    是 ASEAN 2.49 – 0.53 9.16

孟加拉    否 1.81 – 0.99 4.19

来源：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提供计算数据
注解：根据浅层次方案的分类国家。	
参见脚注2，说明选择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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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8个国家需要同意才能达成一致意见。由于俄罗斯、中国和美

国的加入，这里的利益重心比《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

定》（TTIP）具有更明显的差异性，从而也更难形成一体化。

对《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所产生的预期经济影响

而言，少数负面影响（参见表格4）是十分明显的：在浅层次方

案中，没有一个国家将遭受经济损失。作为一个非成员国，蒙古

共和国获得了+14.70%的最高经济收益。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对其

专营的矿产品的迫切需求所造成的。尽管印度也是非成员国，但

其在所有方案中均未遭受经济损失。而且深层次方案也未对所考

虑的亚洲各国产生负面影响。它们都可改善其经济，但改善程

度有明显差异：就孟加拉国而言，其经济收益仅为+4.19%，但

马来西亚却获得了近乎十倍的增长，其经济收益为+42.26%。在

FTAAP深层次方案中,	作为《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

的成员国，除了蒙古共和国以外的12个国家都获得了两位数的增

长率。这些高收益主要得益于大幅降低大部分的世界贸易的贸易

成本。各个小国可能获得不成比例的巨大增长。正如《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TPP）一样，单纯降低关税方案将产生最低影

响。在这个方案中，6个国家将受到负面影响，包括未加入的东

盟国家，即柬埔寨（-3.26%）和老挝（-0.53%）。如《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TPP），马来西亚和越南在《亚太自由贸易区

协定》（FTAAP）中表现出最大波动，依据不同场景，其经济变

化分别在+1.86%到+42.26%之间或在+0.40%到+37.80%之间。

3.3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东盟计划

《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旨在统一所谓的“

东盟+1”计划（2012年新加坡工业与贸易部）。这涉及到东盟

和其主要贸易伙伴国，即中国、日本和韩国（“东盟+3”）以及

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东盟+6”)（参见表格5）。《区域全

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将约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

（GDP）的29%（21万亿美元）、约占世界贸易的27%（12.6万

亿美元）以及48%的世界人口（3.4亿人口）（World	Develop-

ment	Indicators）。

《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计划可追溯到由

中国和日本就区域经济合作所提出的两个不同建议，这两个不同

建议具有不同的战略意图（Hamanaka	2014年：9f）。当时中

国的愿景是在其领导下限制在商品贸易和少数谈判伙伴，日本

则为了限制中国的影响，希望引入许多贸易伙伴和议题。东盟

（ASEAN）试图缓和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摩擦。但这并未成功，直

至2011年，当中日两国就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一项联合提议达成一

致时（ibid.），才结束了两国之间的摩擦。最后在2011年11月巴

厘岛上召开的第19届东盟（ASEAN）会议上，正式达成创建《

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官方决定。东盟

（ASEAN）也在此过程中明确了其领导作用，强调了该过程应该

是	“以东盟（ASEAN）为领导”（2011年东盟（ASEAN））。从

此以后，总计进行了12轮磋商谈判。最后一轮磋商谈判于2016

年4月在澳大利亚举行。谈判计划于2016年底结束谈判（2015年

12月3日，《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新闻）

。《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唯一包含全

部东盟（ASEAN）国家以及亚洲两个最大国家，即中国和印度的

协定。它旨在推进亚洲内部一体化，但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TPP）和《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协定相比，

它不涉及到跨太平洋的经济一体化。

表格5：东盟成员国或东盟+成员国

成员国名称 东盟成员国或东盟+成员国加入时间

澳大利亚（东盟+6）				 2005

文莱（东盟）				 1984

柬埔寨（东盟）				 1999

中国（东盟+3/东盟+6)					 1997 / 2005

印度（东盟+6）				 2005

印度尼西亚（东盟）				 1967

日本（东盟+3/东盟+6)					 1997 / 2005

老挝(东盟)				 1997

马来西亚（东盟）				 1967

缅甸（东盟）				 1997

新西兰（东盟+6）				 2005

菲律宾（东盟）				 1967

新加坡（东盟）				 1967

韩国（东盟+3/东盟+6)					 1997 / 2005

泰国（东盟）				 1967

越南（东盟）				 1995

来源：ASEANa、ASEANb、ASEANc

注解：“东盟+6”是指东亚峰会（EAS）的发起国。东亚峰会由东盟和其6个最重要
的贸易伙伴国（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新西兰、韩国）在2005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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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6：在不同的《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方案中的实际收入变化（以百分比计算）

国家 是否加入《区域全面合
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亚太经合组织/东盟成
员资格

浅层次的《区域全面合
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只涉及关税的《区域全面
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深层次的《区域全面合
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越南   是 APEC, ASEAN 4.31 – 0.54 22.82

老挝   是 ASEAN 3.40 0.24 12.76

中国   是 APEC 2.26 0.04 7.98

马来西亚   是 APEC, ASEAN 2.22 1.31 24.50

韩国   是 APEC 2.19 0.53 9.84

柬埔寨   是 ASEAN 2.03 – 1.43 18.17

印度尼西亚   是 ASEAN 1.33 0.82 6.91

日本   是 APEC 1.29 0.27 4.06

印度   是 1.05 0.34 5.76

新加坡   是 APEC, ASEAN 0.58 0.50 12.70

泰国   是 ASEAN 0.42 0.50 10.75

尼泊尔   否 0.39 0.33 0.69

蒙古   否 0.39 – 0.05 1.55

斯里兰卡   否 0.36 0.33 0.50

伊朗   否 0.26 0.08 0.76

巴基斯坦   否 0.10 0.06

孟加拉   否 0.10 0.01 0.23

菲律宾   是 ASEAN 0.09 – 0.05 9.51

香港   否 APEC 0.01 – 0.01 1.87

台湾   否 APEC – 0.43 – 0.37 – 2.32

来源：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提供计算数据
注解：根据浅层次方案分类国家。
参见脚注2，说明选择的国家。

《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亚洲各国的经济

影响

由于在其成员国中，特别是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存在不同利益，所

有迹象都倾向于浅层次方案的《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在此方案中，越南（+4.31%）和老挝（+3.4%

）受益最多（参见表格6）。在本文所考虑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

台湾地区受到负面影响（-0.43%），而它并非成员国。所有其它

成员国的经济至少得到缓和增长。尽管菲律宾是《区域全面合作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成员国，却以+0.09%的增长百

分比得到了倒数第二的增长率。这主要是由于其农业的附加值损

失不能以浅层次方案中其它行业的收益来进行补偿。《区域全面

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深层次方案将会不同：菲律

宾将得到明显收益（+9.51%），同时《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RCEP）的6个成员国甚至可能获得两位数的增长率，

其中马来西亚（+24.5%）和越南（+22.82）再次位居前列。台

湾倒数第一，受到的损失（-2.32%）更大，而其它大部分非成员

国可能比浅层次方案获得更高的增长率。如果《区域全面合作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只涉及减少关税，则它将对3个成员

国产生负面影响：菲律宾（-0.05%）、越南（-0.54%）以及柬埔

寨（-1.43%），同时可能减小RCEP的吸引力。在《区域全面合

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所有场景中，依据所实施的方

案，马来西亚和越南再次出现了最大的波动幅度，其经济变化分

别在（+1.31%和+24.5%）之间或（-0.54%和+22.82%）之间（

参见表格6）。不管实施何种方案，对台湾都将产生负面影响，问

题很大。台湾紧密参与了亚洲内部的生产过程和价值链，被排除

在亚洲内部一体化进程之外以及由此引发的贸易转移使其经历挫

折。但对亚洲其他非成员国的负面影响会在有限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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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案例分析

的影响，其中《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成员国似乎在

美国市场上针对中国获得了竞争优势。由于这些行业是中国贸易

的核心行业，这可能对其经济发展产生更为长远的影响。

该情况完全不同于中国加入的《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

（FTAAP）和《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在全部的《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方案中，中国获

得了大量的经济收益（+0.95%到+17.67%）。特别是降低非关

税贸易壁垒实质性地促进了中国的贸易。这应归功于中国最重要

的贸易伙伴美国也成为协定的一部分。而且降低贸易成本在《亚

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成员国中可创造大量的贸易机

会。中国也与许多非成员国进行更多的贸易，它对某些非洲国

家的出口会实现较大的增长。中国产品由于低价在非洲大陆供不

应求，通过在《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中实现贸易

自由化，将再次提高其价格竞争力。		7	印度对中国的出口大幅

增加，这主要是由于中国一方商业服务的需求增长。在行业层面

上，《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明显增加了总附加值

（+1.87%到+11.85%）。在10个主要行业中，有8个行业在全

部方案中都有所增长。只有2个行业持续受到负面影响：化工业

的损失在-0.49%（消除关税）和-4.26%（深层次）范围之间。

在采矿业中，损失达到两位数，其范围为-14.85%（消除关税）

到-65.98%（深层次）。这可解释为这2个行业分类在中国国内是

战略行业，因此它们仍是属于国家控制的行业（2016a：14	贝塔

斯曼转型指数）。化工业和采矿业中的多数公司大部分都是国有

公司，直接受中央政府控制（即所谓的中央企业），同时因此享

受相关优惠政策（2015年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8	随着贸

7		这种情况对相关国家不仅是有正面的影响。消费者可受益于廉价商品，但本地生
产商也将面临激烈的竞争，这可能对本地经济和贸易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例如：
后果是该地区商店、工作岗位以及甚至整个经济活动减少（详情参见2014年Nhlaba-
tsi）。
8		例如：可在Jungbluth（2015年：124-125）中找到有关中央企业（简称央企）的
详细解释。

4.1		中国：世界主要贸易大国不必畏惧《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TPP）

中国就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绝对值来说，应是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其贸易额在2014年达到

4303万亿美元。中国的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经历了两位数

的高速增长。尽管最近几年中国国内经济增长减缓，但其仍是全

球经济和地区经济的重要推动力量。亚洲占中国贸易的最大份额

（在2014年约为53%），而日本和韩国是其在亚洲最重要的贸易

伙伴。美国和德国是中国在亚洲以外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参见插

图6。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作为“世界工厂”，中国

重点放在产品出口，特别是电子产品和纺织产品，同时主要进口

中间产品和原材料。此外，中国已与东盟、澳大利亚、智利、香

港、印度、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韩国已签订各种自由贸易协

定（FTAs）	6。上述所有国家也是本文所讨论的一个或者多个超

大型区域贸易协定的一部分（WTO	RTA-IS）。因此，中国已与

这些国家保持密切的关系，而很可能将从包括那些仍未与中国达

成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的贸易协定中受益。

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不管实施何种方案，

中国作为非成员国将遭受经济损失（-0.32%到-0.04%）和总附加

值的降低（-0.99%到-0.88%）。但这些负面影响仅被局限在很窄

的范围之内。在实施浅层次方案时，对10个主要行业附加值的影

响都低于1个百分点。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的整体结构在《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几乎没有发生改变。与《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成员国的贸易总趋势也未发生明显

变化。当中国对日本出口增加且对美国出口减少时，中国从日本

进口减少，而从美国进口增多。后者主要是由于电子业和纺织业

6		一直试图创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但由于中日磨擦，谈判未能顺利进
行。结果是在2015年中韩达成双边协定（2015年：韩国贸易工业和能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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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6：中国与其两个主要贸易伙伴：美国和日本在2013年的贸易关系

图7：中国在《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浅层次方案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浅层次方
案以及《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浅层次方案中的
实际收入变化（以百分比计算）

图8：中国在《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RCEP）
浅层次方案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浅层次
方案以及《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浅层次方案
中附加总值的变化（32个行业）

如何读取插图？
nn  根据进口国家的统计报告，2013年全部可选国家的商品进出口总额（以10亿美元单位计算市价）。条杆长度与（可显示国家在全部年限的）进出口数量有关。
n  全部可选国家的商品进出口总额（以10亿美元单位计算市价）
l  气泡大小与最大指标值有关系。 
 GDP：以10亿美元单位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根据2010年可比价格）最大金额：15902个10亿美元
l  圆环显示百分比 进口：以占GDP的百分比计算进口总值 最大百分比：占GDP的26.09% 出口：以占GDP的百分比计算进口总值 最大百分比：占GDP的32.80%

➔ 趋势箭头显示前一年的数值（i）对绝对值：相对变化；（ii）对百分比数值：百分点差异。
来源：通过网址： https://viz.ged-project.de 访问GED Viz。 (访问日期：2016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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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提供计算数据	 来源：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提供计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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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自由化的进一步实施，这种情况将可能出现变化——至少有必

要消除部分优惠政策。至于采矿业，另一个因素发挥作用。在我

们的方案中，本行业没有降低非关税壁垒。因此，相对于其它行

业（非关税壁垒降低使其成本更低），采矿业成本增加了，因此

在贸易自由化国家中处于不利地位。

在东盟发起的《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中，并未包括美国在内，如果只降低关税，则中国的经济会得

到适度增长（+0.04%）。由于中国已与大多数《区域全面合作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签署了各种自由贸易协定

（FTAs），所以关税已是处于较低水平。随着消除非关税贸易

壁垒，经济收益会变得更高（+2.26%到+7.98%）。在全部方案

中的总附加值将会得到增长（+0.15%到+4.22%）。但在实施

浅层次方案时，它只有+0.66%。实施深层次方案将使其增长到

+4.22%。特别是电子行业将受益于大量消除这类非关税贸易壁

垒的举措，使其增长率达到两位数的增长。可以想象，在《区域

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中，本行业中所

进行贸易的中间产品由于有非关税贸易壁垒而负担更重，因此大

幅降低价格是可能的。中国的化工业是在《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下，唯一持续承受附加值损失的行业。

如上所述，这可能是由于国家垄断造成的，必须通过贸易协定来

减轻它。

在中国对外贸易活动中，所发生的最大改变只针对《区域全面合

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随着非关税贸易壁垒

的消除，新西兰、老挝以及柬埔寨尤其可对中国大幅扩大出口。

除了其它方面的原因外，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对来自这些国家中间

产品的需求量增长所致。而且老挝和柬埔寨也未与中国达成自

由贸易协定（FTA）。因此对这两国而言，签订《区域全面合作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可能是与中国深化贸的一种重要

方法。在3个涉及从中国增加进口的方案中，印度位列第一。例

如：在机械工程行业或汽车工业中，印度国内对中国产品的需

求在最近几年中已得到持续增长（Hauschild等人	2015年：53

、55）。可以假设消除两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将会使此趋势进一步

发展。

正如可预期的一样，我们的分析报告表明，中国的经济利润多数

来自其加入的超大型区域贸易协定。就中国的经济收益和附加值

增长而言，以中国和美国为成员国的《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

（FTAAP）的影响已明显地超过了《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对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来

说，尽管中国不是其成员国，但中国目前不必畏惧任何明显不利

的影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对中国的经济和附

加值的影响是相对可控的。

4.2		马来西亚：“亚洲四小虎”之一受益于更深度的跨太

平洋经济一体化

作为“亚洲四小虎”	9	之一的马来西亚属于该地区经济最具活力的

国家，且极好地融入到国际劳动分工协作之中。在全部东盟国家

中，马来西亚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名第三，仅次于印度尼

西亚和泰国，同时它也是第三大贸易国，其在2014年的贸易额

达到4430亿美元，仅次于新加坡和泰国（参见WTO	RTA-IS）。

作为其最重要的行业，马来西亚的制造业重点集中在加工电子和

电气进口半成品（Müller	2015年：340f）。马来西亚多与亚洲

内部各国进行贸易,与中国和新加坡之间的贸易量最大。而在亚洲

之外，美国与马来西亚的贸易量排名第一。马来西亚还与澳大利

亚、智利、印度、日本和新西兰等国家达成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FTAs）（参见WTO	RTA-IS）。它还是此文所讨论的3个超大

型区域贸易协定的成员国。

马来西亚从非关税贸易壁垒的消除中受益最多。在《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TPP）、《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以

及《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浅层次方案

中，经济收益和附加值的增长都是两位数。作为最具包容性的协

定，《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的浅层次方案具有最大

的影响（实际收入：+7.68%、附加值：+3.8%）。尽管它不包括

马来西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的浅层次方案也会产生大量的收入增加和少量的附加值

增长（实际收入：+3.11%、附加值：+1.3%）（贝塔斯曼转型

指标	2016年：b18）。通过深化跨太平洋一体化，特别是与美

国深化一体化关系，可使马来西亚的贸易得到额外增长。利用《

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浅层次方案，马

9		术语“亚洲四小虎”是指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泰国。它类似于“亚洲
四小龙”，包括香港、新加坡、韩国以及台湾。这些国家/地区根据出口导向型增长模
式，在20世纪60、70以及80年代中得到快速的经济增长。就其发展道路来说，“亚
洲四小虎”被认为是效法“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模式（参见举例：2014年5月26：Ma-
nila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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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马来西亚在《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	
《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的各个浅层次方案
中的实际收入变化（以百分比计算）

FTAAP RCEP

来源：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提供计算数据	

TPP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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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西亚的经济收益最低，但其附加值的增长高于在《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TPP）方案中的附加值增长(实际收入：+2.22%

；附加值：+2.67%)。马来西亚是东盟（ASEAN）成员国之一，

它也成为东盟参加的自由贸易协定（ASEAN		FTAs）的成员国，

因此已经完全融入了亚洲一体化。《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包括了许多不是马来西亚作为成员国的东盟参加的自由

贸易协定的伙伴国。这可解释为什么实际收入收益上存在差异。

除了其他原因之外，由于许多行业受到各超大型区域贸易协定的

影响不同，所以附加值的增长也会不同。

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浅层次方案和《区域全

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浅层次方案下，10个主

要行业中有7个行业的附加值得到增长。同时在《亚太自由贸易

区协定》（FTAAP）的浅层次方案下，10个主要行业中有8个行

业的附加值得到增长。在全部3个协定下，机械和化工行业有最

快的增长，部分得到两位数的增长。可以认为，2个行业都可从

廉价的中间产品和众多可供选择的供应商中受益。采矿业明显

是个例外：《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浅层次方案的

和《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的浅层次方案导致附加

值产生大规模的损失时（分别为-11.26%和-22.81%），《区域

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浅层次方案甚至产生

+7.72%的大幅增长。由于马来西亚缺少技术和资金，其采矿业

是个落后行业，导致其竞争力较低（Müller	2015年：341f）。

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方案和《亚太自由贸易区

协定》（FTAAP）方案中，这可以至少部分解释为什么采矿业的

附加值在TPP和FTAAP方案中受到很大损失。如上所述，即使非

关税贸易壁垒降低，采矿业也未能使其成本降低。在《区域全面

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浅层次方案下，这种差异

可归因于马来西亚的采矿业在亚洲更具竞争力，并且拥有技术的

工业国家加入《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

没几个。相反的情况出现在电子行业中。马来西亚最重要的贸易

行业——电子行业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亚

图10：马来西亚在《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	
《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浅层次方案中附加
总值的变化（32个行业）

FTAAP RCEP

来源：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提供计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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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下，附加值分别得到（+1.64%

）和（+3.8%）的增长，但在《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下有较轻的损失（-1.85%）。可以认为，《区域

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其他亚洲成员国的产

品将更具有价格竞争优势，因此在一体化区域内比马来西亚的产

品具有更大的需求。

回顾一下马来西亚的主要贸易伙伴，我们可以看到，《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TPP）主要在成员国中产生贸易机会。在全部

3个场景中，它们显示了对马来西亚出口的最高增长率，部分国

家（例如澳大利亚）的出口增长率达到了三位数。这同样也适

用于马来西亚的出口。在浅层次方案中，对《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TPP）的成员国产生了明显的贸易转向的影响。马来

西亚的某些重要贸易伙伴由于不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的成员国，因此在其对马来西亚的出口中承受少许的损

失（例如中国、泰国）。反之，这些国家从马来西亚的进口可获

得轻度的增长，这可能是因为马来西亚产品通过《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定》（TPP）可在降低贸易成本之后价格更为低廉。

由于马来西亚已与潜在的《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

的多数成员国有贸易往来，就绝对值而言这种贸易关系将进一步

增强，特别是在非关税壁垒消除的情况下。在所有方案中，《亚

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除了在成员国中产生大量的贸易

创造外，方案，还加强了马来西亚和非洲各国之间的贸易联系。

例如，卢旺达和肯尼亚对马来西亚的出口实现了大幅增长。这可

能是由于马来西亚对来自这些国家的原材料和中间商品的需求日

益增加，以便在《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中满足对其

加工出口商品的更大需求。另一方面，纳米比亚和喀麦隆等国从

马来西亚进口更多的产品。这可能是因为在《亚太自由贸易区协

定》（FTAAP）中通过市场自由化，使得马来西亚生产的产品在

价格上具有更大的竞争力，因此这些国家的需求量大增。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的方案中：马来西亚从某些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进

口相对而言以两位数的速率得到增长。马来西亚将有可能需要

从这些国家中进口更多的中间产品（例如原材料），这是由于《

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一体化区域中的某

些行业对马来西亚产品的需求得到增加。马来西亚出口的最大

增长几乎不变地分布在RCEP的成员国。总之，东盟（ASEAN）

和“东盟+”（ASEAN+）的持续一体化进程主导了马来西亚的

贸易结构。如预期一样，《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强化了这一过程。

就福利收益和附加值增长而言，我们的分析报告表明，“亚洲

四小虎”之一的马来西亚可从全部3个超大型区域贸易协定中获

益良多。《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支持马

来西亚和亚洲的深度融合。然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和《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在跨太平洋范围

内实际上将加强马来西亚与亚洲之外重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联系纽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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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并存方案：亚太贸易协定制衡《跨大西洋贸易
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

系协定》（RCEP）以及《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TTIP）并存方案的经济影响。我们对最可能的形式进行了探

讨,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浅层次方案、《区

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浅层次方案以及《

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深层次方案。

由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区域全面合作经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在其区域构成和目标上存有差异。因此，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有可能同时签订，而此可以与《跨大西洋

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并存。我们接下来将分析《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

表7：方案1	浅层次的《中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实际收入
变化（以百分比计算）

国家    是否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

是否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

APEC / ASEAN  
成员资格  

浅RCEP和浅TPP

越南 是 是 APEC, ASEAN 5.240

马来西亚  是 是 APEC, ASEAN 4.849

老挝   否 是 ASEAN 3.635

日本  是 是 APEC 3.005

中国  否 是 APEC 2.351

韩国  否 是 APEC 2.282

柬埔寨  否 是 ASEAN 2.127

新加坡  是 是 APEC, ASEAN 1.508

印度尼西亚  否 是 APEC, ASEAN 1.347

印度  否 是 1.163

蒙古  否 否 0.571

泰国  否 是 APEC, ASEAN 0.503

尼泊尔  否  否 0.454

斯里兰卡  否 否 0.410

伊朗  否 否 0.266

巴基斯坦  否 否 0.209

菲律宾  否 是 APEC, ASEAN 0.188

孟加拉  否 否 0.101

香港  否 否 APEC – 0.015

台湾 否 否 APEC – 0.387

来源：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提供计算数据
注解：选择国家的说明见脚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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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可被看作《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

（FTAAP）的前提条件（参见Hamanaka	2014年：16、Kawai	

和Wignaraja	2013年：53、或Petri	和Plummer	2012年：5），

所以我们不单独考虑后者。

在方案1中，我们假定所签订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和《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都是

浅层次的协定。显而易见的赢家是马来西亚和越南两国，其经济

收益分别为+5.24%和+4.85%（参见表格7）。这两国是加入了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的唯一2个亚洲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

尽管新加坡和日本都是这2个协定的成员国，但作为发达国家却

得到较低增长，其经济收益分别为+1.51%和+3.0%。泰国和菲

律宾的经济收益分别为+0.5%和+0.1%，比其他RCEP成员国的

增长低得多。因此，此处的研究结果与以上所分析的RCEP方案

类似。总的来说，并存方案对亚洲国家具有积极的影响，对没有

参与上述2个协定的亚洲国家的影响也是积极的。只有孟加拉国

（-0.03%）和台湾地区（-2.5%）遭受了未加入的损失。针对绝

大多数亚洲国家而言，该方案场景因此比单纯的《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定》（TPP）方案更有利。就福利收益而言，与单纯的《

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方案相比，该并存

方案对大多数亚洲国家也更有利。对受益国家越南而言，由于参

加了2个贸易协定，其获益很大。而与其他东盟国家相比，菲律

宾却在这2套方案中情况最差。十分有趣的是，尽管印度、柬埔

寨、老挝、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以及菲律宾只加入了《区域

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单纯的《区域全面

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方案相比，上述国家都或多

或少地从并存方案中获得经济利益。而且，除了印度、印度尼西

表8：不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方案中的实际收入变化（以百分比计算）

国家  是否加入跨大西洋贸易和
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APEC / ASEAN  
成员资格

深TTIP 只涉及关税的TTIP 浅TTIP

香港  否 APEC 0.156 0.01 0.10

尼泊尔  否 0.124 0.00 0.08

老挝  否 ASEAN 0.111 0.00 0.06

印度 否 0.072 0.00 0.09

巴基斯坦 否 0.067 0.00 0.10

新加坡  否 APEC, ASEAN 0.014  – 0.02 0.33

伊朗  否  – 0.002 0.00 0.06

斯里兰卡 否  – 0.044 0.00 0.07

越南  否 APEC, ASEAN  – 0.052  – 0.01 0.25

印度尼西亚  否 APEC, ASEAN  – 0.083  – 0.01 0.00

日本  否 APEC  – 0.115 0.00  – 0.08

孟加拉  否  – 0.130  – 0.01 0.07

韩国  否 APEC  – 0.185 0.00  – 0.08

菲律宾  否 APEC, ASEAN  – 0.237  – 0.01 0.02

中国  否 APEC  – 0.255  – 0.01 0.04

蒙古  否  – 0.301  – 0.01  – 0.06

泰国  否 APEC, ASEAN  – 0.326  – 0.01  – 0.05

台湾  否 APEC  – 0.394  – 0.01  – 0.02

马来西亚  否 APEC, ASEAN  – 0.456  – 0.01  – 0.04

柬埔寨 否 ASEAN  – 0.907  – 0.04 0.23

来源：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提供计算数据
注解：根据浅层次方案分类国家。
选择国家的说明见脚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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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以及菲律宾3国外，上述其余国家甚至在单纯的《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TPP）中会受到负面影响（参见表格2和表格7）

。这可能是由于这2个区域贸易协定通常使该地区的收入和需求

得到更高增长。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可因此比单一方案获得更高的

经济利益。

在方案2中，我们将浅层次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和《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深

层次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组合起

来。《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被认为是建

立了一座横跨大西洋、连接美国和欧盟的（自由贸易）的桥梁。

简单看一下没有亚洲协定“制衡”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

系协定》（TTIP）单独存在的方案，我们可发现，其对所考虑（

参见表格8）的20个成员国中的14个成员国具有负面的福利影响

表9：方案2浅层次的《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深层次的
《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并存方案中的实际收入变化（以百分比计算）

国家  是否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

是否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

APEC / ASEAN  
成员资格

浅TPP、浅RCEP和深TTIP

越南  是 是 APEC, ASEAN 5.126

马来西亚  是 是 APEC, ASEAN 4.423

老挝   否 是 ASEAN 3.797

日本  是 是 APEC 2.755

中国  否 是 APEC 2.105

韩国  否 是 APEC 2.093

柬埔寨  否 是 ASEAN 1.439

新加坡  是 是 APEC, ASEAN 1.339

印度尼西亚  否 是 APEC, ASEAN 1.272

印度  否 是 1.228

尼泊尔  否 否 0.601

斯里兰卡  否 否 0.395

蒙古  否 否 0.318

伊朗  否 否 0.292

巴基斯坦  否 否 0.292

泰国  否 是 APEC, ASEAN 0.183

香港  否 否 APEC 0.137

孟加拉  否 否 – 0.009

菲律宾  否 是 APEC, ASEAN – 0.043

台湾 否 否 APEC  – 0.788

来源：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提供计算数据
注解：选择国家的说明见脚注2。

（即使这些影响是轻微的）。如果RCEP和TPP与《跨大西洋贸

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并存，则情况将会十分不同。

前10位获利国家的顺序将与浅层次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和《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方案

中获利国家的次序相同。福利影响也类似，只在13个国家因《跨

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而略微减少。有7个

国家甚至可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区域全面

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

伙伴关系协定》（TTIP）并存方案中实现较高增长（见表9）。

因此，对于亚洲国家来说，推动超大型区域贸易协定使其尽可能

多地包括亚洲各国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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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亚洲作为21世纪贸易一体化的推动力量

《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作为最有包容性的协定，

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可为该地区的贸易提供主要动力，也对未

参与的亚洲国家展示美好前景，特别是通过贸易非关税壁垒的消

除。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相比，其中一个重要

的差异是中国成为该协定的成员国。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TPP）下，未参加的亚洲各成员国不得不接受接近零的增

长甚至是负增长的经济影响。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的亚洲各国了可从《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

获得更多的利益。由于只有4个东盟国家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TPP），所以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下东盟各国的经济分化可能由此产生。从中长期考虑，《亚太自

由贸易区协定》（FTAAP）具有更广泛的包容性，是实现亚洲经

济一体化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如同对《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的研究所见，并根

据我们的计算，《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对亚洲大多数国家，包括非成员国都有积极的经济影响。越多的

亚洲国家参与，对亚洲的一体化就越有利。因此《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定》（TPP）是3个超大型区域协定中最不好的协定——

尽管对某些亚洲国家（例如马来西亚）来说其单项实际收入在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方案中比《区域全面合作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更高。由于《亚太自由贸易区协

定》（FTAAP）无法在近期达成，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和《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有可

能同时达存，并可为《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铺平道

路。从而把印度也包括在内。

我们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区域全面合作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并存方案的研究表明，如果两个协

定都被签订，则亚洲将受益最大。同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进入21世纪以后，亚洲不但在世界贸易的地位日益上升，而且

以其贸易额有可能成为21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地区。我们

的分析表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亚太自由

贸易区协定》（FTAAP）以及《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3个贸易协定可在实现上述目标的过程中发挥重要

作用，并且可对《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

等“仅限西方”的协定起着重要的制衡作用。由于上述3个协定在

其所涵盖的成员国和地区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它们在实际收入、

附加值和贸易一体化方面的影响不尽相同。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包括最少数量的亚洲国家。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国家，中国未被包括在内。与其他2个

贸易协定相比，这对亚洲地区的实际收入产生了更多的负面影

响。但是这些负面影响局限在较窄的范围内。由于东盟10个国家

中只有4个加入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且从

长远来看可能会阻碍东盟的一体化进程，所以《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TPP）可能导致东盟成员国产生经济分化。因此对东

盟各国来说，以《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的形式推进其自身一体化是具有实际意义的。本文对《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尽管中国不是其

成员国，但不必担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会产生

显著的不利影响。该协定对中国的经济、附加价值以及贸易结

构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相对可控的。但把中国排除在外——无

论其在全球和地区贸易中的重要性，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TPP）的谈判国而言，可评估认为是一种经济损失。例

如，Peter	A.	Petri、	Michael	G.	Plummer和Fan	Zhai（2014

年：6f）等人的分析研究已表明，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TPP）将会为全部成员国，特别是美国带来更高的经济

收益。从经济角度来看，把中国排除在外既无用处又另人费解。

在这点上，政治层面的考量仍是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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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TPP）和《区域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可

以作为对亚洲经济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

伴关系协定》（TTIP）的一种有效的“制衡良方”，同时可有助于

亚洲各国在某种程度上减小跨大西洋协定的负面影响。

21世纪的贸易协定旨在创建新规则，尤其是在非关税贸易壁垒方

面，加入或不加入这些协定将影响亚洲各国在制定国际贸易标准

时所扮演的角色：谁将积极构建21世纪的世界贸易秩序，是东方

还是西方？或更直白地说，是中国还是美国？这是本文所分析的

超大型区域协定所涉及的、且超出经济影响范畴之外的政治议程

上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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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词表

AFTA	 东盟自由贸易区

APEC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TA	 亚太贸易协定

ASEAN	 东南亚国家联盟

CARICOM	 加勒比共同市场

CASS	 中国社会科学院

CEFTA	 中欧自由贸易协定

COMESA	 东非和南非共同市场

EAEC	 欧亚经济共同体

EAS	 东亚峰会

EC	 欧洲共同体

ECCAS	 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ECSC	 欧洲煤炭和钢铁共同体

EEC	 欧洲经济共同体

EFTA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FTA	 自由贸易协定

FTAAP	 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

GTAP	 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GATT	 关贸总协定

GDP	 国内生产总值

IPR	 知识产权

ITO	 国际贸易组织

LAFTA	 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区

MERCOSUR	 南美共同体市场

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区

PTA	 特惠贸易协定

P3-CEP	 太平洋3个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P4	 太平洋4国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TA	 区域贸易协定

SAFTA	 南非自由贸易区

TPP	 跨太平洋伙伴合作关系协定

TSEP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合作关系

TTIP	 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合作关系协定

WTO	 世界贸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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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巴基斯坦

2.	 菲律宾

3.	 韩国

4.	 印度

5.	 印度尼西亚

6.	 伊朗

7.	 柬埔寨

8.	 老挝

9.	 马来西亚

10.	 蒙古

11.	 孟加拉

12.	 尼泊尔

13.	 日本

14.	 斯里兰卡

15.	 泰国

16.	 台湾

17.	 新加坡

18.	 越南

19.	 中国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本报告所包括的20个亚洲国家名单

由于地理原因，按联合国的地理区域目录，本报告重点分析东

亚、南亚以及东南亚各国（地区代码：030、034、035）。台湾

地区不能单独列出，因此将其考虑为东亚的一部分（2013年联

合国统计署）。由于“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数据库具有

数据限制，在进行区域汇总时，下列国家和地区合并为一类：澳

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朝鲜人民共和国、阿富

汗、不丹、马尔代夫、文莱、达鲁萨兰国、缅甸、东帝汶，因此

无法提供这些国家的具体报告结果。本报告包括下列20个国家	

（以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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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个亚洲国家的数据表链接

14.	 斯里兰卡：http://ged-project.de/wp-content/

uploads/2016/01/195-country-factsheets.pdf

15.	 台湾：http://ged-project.de/wp-content/

uploads/2016/01/201-country-factsheets.pdf

16.	 泰国：http://ged-project.de/wp-content/

uploads/2016/01/205-country-factsheets.pdf

17.	 新加坡：	http://ged-project.de/wp-content/

uploads/2016/01/185-country-factsheets.pdf

18.	 越南：http://ged-project.de/wp-content/

uploads/2016/01/227-country-factsheets.pdf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	http://ged-project.de/wp-content/

uploads/2016/01/43-country-factsheets.pdf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http://ged-project.de/

wp-content/uploads/2016/01/87-country-factsheets.pdf

1.	 巴基斯坦：http://ged-project.de/wp-content/

uploads/2016/01/159-country-factsheets.pdf

2.	 菲律宾：	http://ged-project.de/wp-content/

uploads/2016/01/167-country-factsheets.pdf

3.	 韩国：http://ged-project.de/wp-content/

uploads/2016/01/109-country-factsheets.pdf

4.	 印度：	http://ged-project.de/wp-content/

uploads/2016/01/91-country-factsheets.pdf

5.	 印度尼西亚：	http://ged-project.de/wp-content/

uploads/2016/01/93-country-factsheets.pdf

6.	 伊朗：	http://ged-project.de/wp-content/

uploads/2016/01/95-country-factsheets.pdf

7.	 柬埔寨：	http://ged-project.de/wp-content/

uploads/2016/01/35-country-factsheets.pdf

8.	 老挝：	http://ged-project.de/wp-content/

uploads/2016/01/115-country-factsheets.pdf

9.	 马来西亚：	http://ged-project.de/wp-content/

uploads/2016/01/127-country-factsheets.pdf

10.	 蒙古：	http://ged-project.de/wp-content/

uploads/2016/01/137-country-factsheets.pdf

11.	 孟加拉国：	http://ged-project.de/wp-content/

uploads/2016/01/15-country-factsheets.pdf

12.	 尼泊尔：	http://ged-project.de/wp-content/

uploads/2016/01/145-country-factsheets.pdf

13.	 日本：	http://ged-project.de/wp-content/

uploads/2016/01/103-country-factshee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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